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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证券代码：

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

2018-099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8年8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股票代码：

300011

股票简称：鼎汉技术 编号：

2018-65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8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300199

证券简称：翰宇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75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8月6日，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翰宇药业”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8月8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巨潮资讯

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300606

证券简称：金太阳 公告编号：

2018-045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8月7日，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8�年 8�月

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300612

证券简称：宣亚国际 公告编号：

2018-062

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8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8年8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300121

证券简称：阳谷华泰 公告编号：

2018-096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8年8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300308

证券简称：中际旭创 公告编号：

2018-052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7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8年8

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300018

证券简称：中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5

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

要已于2018年8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62

债券代码：

135250

债券简称：

16

庞大

01

债券代码：

135362

债券简称：

16

庞大

02

债券代码：

145135

债券简称：

16

庞大

03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除为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而导致其持有的公司的权益变动， 不触及

要约收购

●本次解除的同时，5名自然人股东将向五八汽车公司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占公司5.51%的股份， 本次

股份转让完成后，五八汽车公司将持有占公司5.51%的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庞大集团” ）于2018年8月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庞庆华的通知，庞庆华与李绍艳、郭文义、裴文会、杨家庆、李墨会等5名自然人（单称或合称“5

名自然人股东” ）于2018年8月7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简称“《解除协议》” ），解除庞庆

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因此庞庆华所控制的庞大集团股份数量减少367,494,079股、

比例降低至29.16%（简称“本次解除” ）。

为引进战略投资者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本次解除的同时，5名自然人股东与天津五八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简称“五八汽车公司” ）于同日签订《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简称“《股

份转让协议》” ），5名自然人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占公司总股本5.51%的367,494,079股股份（简称“标

的股份”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五八汽车公司；同日，5名自然人股东与五八汽车公司签订《关于庞大

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表决权委托协议》（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 ），5名自然人股东不可撤

销地委托五八汽车公司，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至五八汽车公司名下之日或《股

份转让协议》终止之日止，五八汽车公司全权代表5名自然人股东行使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的表决权（简

称“本次股份转让” ，与本次解除合称“本次权益变动” ）。

一、《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解除协议》自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适当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自《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1）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就各自所持有和/或将要持有（直接或间

接）的庞大集团股票所涉及的股东权利和义务，不具有任何一致行动关系，亦无一致行动的任何意图，且

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在庞大集团的经营决策、财务、投融资及其他重大事务、董事监事任免、履行股东

权利及义务等任何方面均无义务和责任采取一致行动，独立行使各项股东权利、履行各项股东义务；（2）

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此前为形成一致行动关系所达成的所有书面和口头的协议和承诺中约定有关庞

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之间的各项权利义务立即终止；（3）5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认可庞庆华在庞大集团

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会对庞庆华实际控制人地位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亦不会以任何方式谋求庞大集

团的控制权； 但在不会导致受让方届时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超过庞庆华所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的前提

下，5名自然人股东可单独或合计向任何人出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 以及 （4）《解除协

议》的约定在任何方面均不影响庞庆华与王玉生、贺立新、杨晓光、克彩君、李金勇、贺静云、武成、许志刚、

孙志新、李新民、刘斌、蒿杨等剩余12名自然人股东（单称或合称“剩余12名自然人股东” ，与5名自然人

股东合称“17名自然人股东” ）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及各项权利义务。

二、本次解除的情况

本次解除前，5名自然人股东为庞庆华的一致行动人， 庞庆华及17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2,

290,036,93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34.31%，庞庆华通过实际控制的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占庞大集团股本总额0.36%的股份， 因此庞庆华在庞大集团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34.67%的表决

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解除后，庞庆华及剩余12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922,542,851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0%， 并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占庞大集团股本总额0.36%的股

份，因此庞庆华在庞大集团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29.16%的表决权，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股份转让的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1、五八汽车公司的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姚劲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5号金座广场807

股东：姚劲波和丛林，分别持有五八汽车公司99%和1%的股权

2、《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下限确定，即1.62

元/股，标的股份的交易对价总额为595,340,407.98元；如标的股份在交割过户前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进行

除权除息调整的，标的股份的对价及数量应相应调整。

（2）5名自然人股东与五八汽车公司应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共同开立一个或

分别开立若干个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管账户（简称“共管账户” ）。 在《股份转让协议》的交割先决

条件持续满足的情况下，五八汽车公司应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登上

海分公司” ）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或类似文件即标的股份全部完成过户登记后6个月内，将交易总对

价分笔支付至共管账户。

（3）5名自然人股东有义务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1个月内积极寻求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庞大

集团提供授信、流动资金借款或其他资金支持，使得5名自然人股东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质押

的公司股份得以全部解除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使得标的股份能够不附带任何权利限制地过户至五八汽

车公司； 五八汽车公司同意尽其合理商业努力对5名自然人股东的前述资金筹措事项提供必要的支持与

协助。

（4）5名自然人股东应给予五八汽车公司积极配合、并应于标的股份质押解除之日（以中登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文件为准）起5个工作日内与五八汽车公司共同将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文件提交至上海证券

交易所进行协议转让的合规性确认，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给予同意或无异议后10个工作日内尽快办理完

毕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或类似文件。 标的股份过户登

记至五八汽车公司名下的当日为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日。

（5）如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非因五八汽车公司故意及重大过失行为而未发生交

割的，五八汽车公司有权单方终止本次股份转让而无需向5名自然人股东另行支付任何对价。

（6）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违约方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

任，且除应当实际履行、纠正违约行为及采取补救措施外，还应赔偿非违约方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及其为

追究违约责任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7）《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5名自然人股东不可撤销地委托五八汽车公司，自《股份转让协议》签

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至五八汽车公司名下之日或《股份转让协议》终止之日止（以较早发生日期为

准），五八汽车公司全权代表5名自然人股东行使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的表决权。 由于《股份转让协议》

项下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安排已涵盖表决权委托，因此，任何一方均无须就《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的表

决权委托向另一方支付任何报酬或费用。

3、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其他事宜

五八汽车公司承诺于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将继续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股份减持的规定，5名自然人股东就本次股份转让所获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将无偿以融资保证金的

方式帮助公司申请融资授信，不向公司收取利息和费用。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司控股股东庞庆华及五八汽车公司应分别就本次权益变动具体

情况准备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刊登的2份《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7日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股票代码：601258

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滦州镇文化里兴旺家园2楼1门17B3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股份变动性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8年8月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作如下释义：

本报告书 指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庞大集团 指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庞庆华

5名自然人股东 指 杨家庆、郭文义、裴文会、李墨会、李绍艳

剩余12名自然人股东 指

王玉生、贺立新、杨晓光、克彩君、李金勇、贺静云、武成、许志

刚、孙志新、李新民、刘斌、蒿杨

17名自然人股东 指 5名自然人股东与剩余12名自然人股东的合称

冀东物贸 指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解除协议》 指 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签订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签订《解除协议》而导致庞庆华所

控制的庞大集团股份数量减少367,494,079股、 比例降低至

29.16%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

性别：男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滦州镇文化里兴旺家园2楼1门17B3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 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身份证号：130223195508260039

曾用名：无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任职：庞庆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冀东物贸董事长，中冀乐业（北京）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其他： 庞庆华因信息披露违法于2018年7月3日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给予警告并处罚款90万

元，除前述外，庞庆华最近3年没有其他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规定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庞庆华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为引进战略投资者提升公司治理能力，5名自然人股东拟将其合

计持有的占公司5.51%的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天津五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因此需与庞庆华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实现，5名自然人股东所获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将无偿以融资保证金的方式帮助公司申请

融资授信，不向公司收取利息和费用；庞庆华和5名自然人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将导致庞庆华实际拥有

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下降。

二、2018年8月7日，5名自然人股东与天津五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关于庞

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表决权委托协议》，5名自然人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占公司5.51%的股份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天津五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且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前述股份过户

至天津五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名下之日或《股份转让协议》终止之日止（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5名自

然人股东不可撤销地委托天津五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全权代表其行使前述股份的表决权；除此外，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所持公司股份的可能，并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

截至《解除协议》签署之日，5名自然人股东持续与庞庆华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在庞大

集团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投票中与庞庆华一致；在庞大集团审议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中与

庞庆华一并回避表决。

2018年8月7日，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签订《解除协议》，自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适当签署之

日起成立并生效，自《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1）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就各自所持有和/或将要持有

（直接或间接）的庞大集团股票所涉及的股东权利和义务，不具有任何一致行动关系，亦无一致行动的任

何意图，且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在庞大集团的经营决策、财务、投融资及其他重大事务、董事监事任

免、履行股东权利及义务等任何方面均无义务和责任采取一致行动，独立行使各项股东权利、履行各项股

东义务；（2） 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此前为形成一致行动关系所达成的所有书面和口头的协议和承诺

中约定有关庞庆华与5名自然人股东之间的各项权利义务立即终止；（3）5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认可庞庆

华在庞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会对庞庆华实际控制人地位提出任何形式的异议，亦不会以任何方

式谋求庞大集团的控制权；但在不会导致受让方届时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超过庞庆华所持有的庞大集团

股份的前提下，5名自然人股东可单独或合计向任何人出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庞大集团股份；以及（4）

《解除协议》的约定在任何方面均不影响庞庆华与剩余12名自然人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及各项权利

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5名自然人股东为庞庆华的一致行动人，庞庆华及17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2,

290,036,93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34.31%，庞庆华通过实际控制的冀东物贸持有占庞大集团股本总

额0.36%的股份，因此庞庆华在庞大集团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34.67%的表决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庞庆华及剩余12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922,542,851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28.80%，并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冀东物贸持有占庞大集团股本总额0.36%的股份，因此庞庆华在庞大

集团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29.16%的表决权，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庞庆华持有庞大集团1,362,9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0.42%，其中

已质押股份总数为1,362,56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1%。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庞庆华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买卖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庞庆华

签署日期：2018�年8月7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5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址：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唐山市滦县火车站东一

公里处

股票简称 庞大集团 股票代码 601258

信息披露义务

人姓名

庞庆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

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

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2,314,108,644股 持股比例： 34.67%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367,494,079股 变动比例：5.51%

持股数量：1,946,614,565股 持股比例：29.16%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

续增减持

是 ■ 否 □

注： 本次权益变动的同时，5名自然人股东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占公司5.51%

的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天津五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庞庆华

签署日期：2018年8月7日


